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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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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践行善意文明

执行理念， 结合当前全国
各地已逐步进入一手抓防

疫一手抓紧急发展的阶

段，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
院 （以下简称上海宝山法

院） 制定并印发了 《上海
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关于为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助力企

业健康发展提供司法服务
和保障的相关意见》， 全

面推出四个方面 15 条措
施， 积极应对疫情防控、

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 近

日， 上海宝山法院又对一
批涉 63 名工人工资共计

270 余万元的执行案件妥
善执结完毕， 从服务社会

发展大局的角度积极保障

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的
生存和发展， 为企业提供

良好的营商环境。

企业经营困难拖欠工资

上海某冶金机械修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冶金公司） 是一家主营

冶金机械制作维修等业务的公司。

自 2018 年起， 由于经营不善， 公

司现金流出现问题， 公司转变发放

工资的模式， 由原来的按月发放变

成了所有工资年终结算， 平时每月

仅向工人发放一些基本的生活费、

补贴等。 2018 年年终时， 公司与

员工曾因工资问题发生过不小的纠

纷。 2020 年 1 月， 又是一整年过

去， 但是公司却迟迟未能发放

2019年度的工人工资。

2020 年 1 月 11 日， 该冶金公

司 63 名员工申请劳动仲裁。 经上

海宝山劳动仲裁委调解， 冶金公司

与员工们达成调解协议， 约定冶金

公司需于 1 月 15 日前支付 63 名员

工工资差额、 高温补贴等工资款共

计 270万余元。

但是此后， 冶金公司却没有依

照调解协议约定的方案支付上述工

资款。 工人们认为公司说话不算

数， 再加上本来一整年没有拿到合

理工资， 工人们的情绪十分激动。

于是， 工人们一边前往相关政

府部门、 信访部门表达讨要工资的

意愿， 一边持生效仲裁调解书至上

海宝山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希望法

院为他们主持公道。

欠薪保障制度先行垫付

上海宝山法院收到工人们的申

请执行表后， 对涉民生的案件高度

重视， 将该案交由上海宝山法院执

行局副局长马建林承办。 马建林法

官收到该案后， 立即着手联系各方

相关人员， 与当地镇政府、 区人保

局等相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 经过

研究、 沟通， 最终确定通过启动欠

薪保障金垫付程序， 对符合申请条

件的申请执行人， 通过当地镇政府

先行垫付部分工资款 80万余元。

由于时近春节， 考虑到启动欠

薪保障金垫付程序需要一定的审批

流程和操作周期， 执行法官一方面

安抚工人们的情绪， 劝导他们耐心

等待执行工作进展成效。 另一方

面， 执行法官将被执行人冶金公司

纳入失信及限制高消费名单， 并查

封了公司场地、 设备等。

“执转破”未必是最佳方案

执行法官心想， 虽然工人们可

以拿到部分先行垫付的工资款， 但

是毕竟 80 万元距离工人们被拖欠

的工资总额还相去甚远， 如何能够

执行到剩余的部分成了一件难题。

如果后续不能执行到位， 工人们的

权益还是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矛盾

还是无法化解， 还是存在不稳定因

素的风险。

另一边， 冶金公司又有了新的

债务之虞： 在执行过程中， 部分工

人还将向公司主张离职后的经济补

偿金， 如果这些案件进入劳动仲裁

程序的话， 无异于加重了冶金公司

的还款负担。 再加上被执行人冶金

公司本身对外也负担了较大的债

务， 企业甚至已没有了基本的运营

资金， 公司处于停摆状态。

当时， 执行局中也有干警建

议， 是否需要启动企业破产程序，

通过推动该冶金公司的破产来一次

性解决包括工人工资在内的所有该

公司的债务问题。

“起初， 我也确实对这个建议

心动过。 本身企业因欠下巨额债务

负担就让其复工希望渺茫， 特别是

现在受疫情的影响， 企业复工几乎

无望， 通过‘执转破’ 确实是一个

办法。 但是之后我走访了被执行企

业， 查看了企业现有的设备以及库

存资产等情况， 我发现， 这个企业

其实是有一定的积累的， 并不是完

全没有复工复产的可能性。 如果直

接通过‘执转破’ 来解决公司的债

务问题， 就好比杀鸡取卵， 未必是

一个最佳的方法。” 执行法官马建

林说道。

随后的执行过程中， 执行法官

在通过与工人们沟通时发现， 部分

工人表达了还是愿意留在该冶金公

司继续工作的意愿， 这让执行法官

对案件的妥善处理有了新的想法。

积极推动复工复产促和解

执行法官一方面立即联系工人

们， 向工人代表表明应当理解公司

目前的难处， 和公司一起共度难

关， 如果公司破产倒闭， 很多工人

都需要另谋生路， 而如果在工人们

的理解与帮助下， 企业顺利复工的

话， 并不失为一个良策。

通过释法明理， 工人们表示如

果公司能够拿出有诚意的方案， 可

以考虑继续和公司“携手并行”。

另一方面， 法官联系当地镇政

府， 引导被执行人该冶金公司制作

并完善复工方案。 公司经过收回部

分应收款项、 合作企业先行支付合

作款等多方协调， 冶金公司筹集到

了 130余万元的资金。

4 月 3 日， 被执行人冶金公司

在法院的主持下， 经 63 名申请执

行人的认可， 将其中 28 名工人的

欠薪全部还清， 补缴了拖欠的社保

费用， 并向其他劳动者清偿了 70%

的欠薪， 且就余款履行制作了分期

还款方案。 目前， 部分申请执行人

与被执行人正在有序复工复产中。

至此， 案件最终得以妥善执结。

“在线听证+网络解

封”为企业降压

被告某化工原料公司被诉拖欠

货款， 原告向普陀法院申请冻结了

被告两个银行账户。 春节后， 陆续

有款项汇入该账户， 且账户内冻结

余额已经超出原告申请保全的金

额。 被告向法院提出， 企业目前刚

刚顺利复工， 面临对外支付供应商

货款、 对内支付员工工资等资金压

力， 请求法院紧急解除对部分资金

的冻结。

普陀法院商事庭承办法官在收

到被告请求后， 马上研判企业诉求

的可行性， 并将被告这一客观情况

告知原告。 经法官反复说明情况并

合理引导， 取得原告的理解， 原告

不但同意主张的欠款金额作出一定

幅度下调， 而且同意解封时变更保

全金额， 减少冻结金额。

为确保涉及多个账户之间的保

全措施有序衔接， 法官组织双方参

加“在线听证”， 向各方释明了财

产保全的相关操作规则和法律后

果， 当场促成双方就保全解封、 金

额变更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法官根据听证结果出具民事裁

定后， 保全法官积极协助， 当天即

通过网络解封与实地解封相结合的

方式， 分别前往司法扣划定点银

行、 冻结账户的开户银行， 在核实

完毕所涉账户余额及轮候冻结情况

后， 及时完成了两个账户的解封及

保全金额的变更， 解除被告银行账

户 157 余万元的存款冻结。 据了

解， 此举极大缓解了被告的资金压

力， 也为双方矛盾全面化解打下了

良好基础。

屏蔽负面执行信息

让企业“轻装出发”

多年前， 造船厂因与某设计研

究院承揽合同， 被普陀法院判决向

研究院支付款项 200余万元， 后因

无可供执行财产， 该案按“本终”

方式结案。 之后， 造船厂因其他案

件被外地法院破产重整， 重整方案

顺利通过并执行完毕， 获得重生机

会。 不想， 正在造船厂准备“大干

一场” 的档口， 遇到了新冠肺炎疫

情， 企业在市场上面临信任危机，

一时难以打开局面。 造船厂为尽快

恢复生产， 向普陀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及时撤销、 移除、 屏蔽其与研

究院的案件中被采取的失信、 限高

等负面执行信息。

执行法官得知情况后十分重

视， 为慎重起见当即与研究院取得

联系， 得知研究院参与了造船厂破

产重整过程， 参加了债权人会议并

知晓相关情况， 确认对方已经收到

按照重整计划确定的债权给付金

额。

执行法官仔细分析了案情变

化， 认为造船厂重整计划已执行完

毕， 当下正需要回归市场全面恢复

生产经营活动， 之前对外发布的失

信、 限高等信息会对企业贷款、 参

与招投标等正常经营活动产生诸多

不利影响。 执行法官遂在执行办案

系统中对被执行人的信息、 限高等

案件相关信息进行屏蔽， 重整新生

的造船厂甩掉包袱、 轻装上阵， 焕

发出新的活力。

保函换回保证金 让

企业资金“动”起来

春节前， 原告某文化公司因申

请对被告采取保全措施， 并为此提

供现金 80 万元作为保证金。 案件

进入审理程序。 不料春节后疫情打

乱了审理节奏， 而原告公司从事文

旅衍生品经营活动， 受疫情冲击最

为严重， 当前门店积压严重， 现金

流转吃紧， 员工工资发放已出现困

难。 原告恳求法院同意以保险公司

出具保函来替换保证金。

法官收到这份申请， 也深深地

为原告当前的窘境感到着急： 眼下

文旅行业仍未复苏， 长此以往， 企

业将难以为继。 80 万元保证金如

能返还原告， 将使其现金流得以纾

解。

“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行为实

际上履行的是保证人义务， 且保险

公司的履行能力强， 几乎不可能出

现无力赔偿的情形， 也能充分保护

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符合保全担

保的要求。” 法官充分评估该方案

后， 指导原告另行向保险公司申请

出具有效保函， 尽快向法院提交。

次日， 原告急切地将一份保函送到

法院， 经过法官严格审查。 在确认

保函金额、 效力等信息后， 当天即

为原告换回保证金， 发还原告账

户， 及时保障了企业资金流动性，

同时最大限度保护被告的合法权

益。

发挥司法职能全力以“复”
普陀法院交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硬核答卷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法治报通讯员 贺天牧

如何发挥司法职能助

力复工复产， 做好法治保

障？ 使用 “在线听证+网

络解封” 的方式， 极大缓
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也

为原被告双方的矛盾全面
化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企业重整计划已执行完

毕的情况下， 为企业屏蔽
负面信息， 让企业 “甩掉

包袱”、 轻装上阵； 以保
函换保证金， 在及时保障

企业资金流动性的同时，

最大限度保护被告的合法
权益……近日， 上海市普

陀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普陀法院）， 多次调研辖

区民营企业疫情防控措施

和复工复产情况， 问需企
业司法需求， 帮助企业精

准排除法律风险， 为经济

发展提供强大司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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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文明执行 助推复工复产
上海宝山法院妥善执结涉63名工人工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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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工作， 特别是涉企业的执

行， 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一封了之、

一破了之， 往往需要运用执行智慧

寻找其中的最优解决方案。 一方面

工人拖欠的工资需要执行到位， 工

人的生活保障问题需要考虑周全，

另一方面也要积极践行善意文明执

行理念， 从服务社会发展大局的角

度积极保障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

的生存和发展， 为企业提供良好的

营商环境。

尤其是当下， 对生产经营受疫

情影响暂时困难， 但能适应市场需

要、 尚有发展潜力和经营价值的企

业， 依法慎用强制执行措施， 积极

促成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 ， 形成

“放水养鱼” 的局面， 才是对各方

当事人而言最优的选择。 本案就是

执行法官通过不断努力和多方协

调， 充分发挥执行法官的主观能动

性， 以企业复工复产的形式找到执

行过程中的最优解， 为企业发展和

工人权益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司法保

障。


